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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5·30”福田区黄木岗道路疏解钢便桥
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5 月 30 日 7 时许，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路与

华富路交叉路口的黄木岗道路疏解钢便桥施工工地发生一

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

2019 年 6 月 5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

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

区总工会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邀区

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专家论证及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

1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项目

工程概况：2017 年 12 月 21 日，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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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下达了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城市轨道交通 14

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深发改[2017]1493 号），

同意了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的项目建设内容及

规模（该工程线路起自福田区岗厦北枢纽，经罗湖区、龙岗

区，止于坪山区沙田站，线路全长 52.46 公里）和投资估算

及资金来源（该工程投资估算为 4012527 万元，包括工程费

用 2523344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00117 万元，预备费

用 312346 万元，专项费用 576720 万元等），同时确定深圳

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

项目的建设单位。

2、黄木岗道路疏解钢便桥项目

工程概况：由于轨道交通 14 号线招标时尚未明确建设

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，因此 14 号线前期工程未包括黄木岗

立交拆除及道路恢复等内容。2018 年 12 月 21 日，深圳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研究黄木岗立交拆除事宜的会议纪要》

（211）会议认定：鉴于 14 号线黄木岗站必须先于黄木岗综

合交通枢纽建设，原则同意 14 号线黄木岗立交拆除、道路

恢复及相应相关配套工程纳入地铁 14 号线前期工程范围，

由 14 号线工程的相应单位负责实施。故黄木岗的道路疏解

钢便桥项目后纳入到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施工

总承包土建一工区施工范围内。黄木岗道路疏解钢便桥分为

左右两幅离式桥梁，位于华富路西侧，两幅桥宽均为 1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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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左幅桥长 493.6 米，孔跨为 15 孔，分为五联；右幅桥

长 398.6 米，孔跨为 12 孔，分为四联。上部结构采用分片

式钢箱梁，下部结构采用钻孔灌注桩，桩式墩台。全桥采用

结构简支，桥面连续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：深

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40300708437873H，法定代表人辛某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

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27-31 层，经营范围为地铁、

轻轨交通项目的建设经营、开发和综合利用；投资兴办实业

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国内商业，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

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经营广告业务；自有物业管理；轨道交

通相关业务咨询及教育培训。

2018 年 12 月 29 日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总

部（深地铁建总【2018】180 号）文件明确，根据 2018 年

第 211 次市政府办公厅会议决策，决定利用春节期间封路拆

除黄木岗立交，同意将黄木岗立交拆除、道路恢复及相关配

套工程纳入 14 号线前期工程范围，由 14 号线工程相应单位

负责实施。

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

线工程施工总承包土建一工区项目的主业代表系游某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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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30302******255X，汉族，江西省九

江市人。

2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号线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

单位：中国中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施工总承

包联合体（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

司、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

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）。

2018 年 3 月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铁深圳

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联合体签订了《深

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主体工程施工承包合同》，工程项

目合同金额价款为 22085014900 元。

2018 年 8 月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铁深圳

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联合体、中铁南方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注册成立

了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）等三方签订了《深圳市城市

轨道交通 14 号线主体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》，明确由

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指挥中国中铁所属各工程

局在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主体工程的组织施工。

3、中国中铁在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主体工程的

牵头单位：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月 22 日，法定代表人是温某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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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333 号中铁大厦，经营范围为

项目投资；建设项目管理；基础设施建设；房地产开发，土

地一级开发整理；设计咨询、工程咨询；机械设备租赁；市

政公用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机电安装工程、铁路工程施工

总承包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；物业管理、自有物业

租赁、房地产经纪与代理；股权投资等。

2018 年 9 月，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隧道局

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前期及

土建工程一工区施工承包合同{合同编号：中铁深 14（2018）

1 号}》，合同含税暂定为 3259249200 元。

4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土建一

工区项目承包单位：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10 月 20 日，法定代表人是于保

林，住所在广州市南沙区明珠湾起步区工业四路西侧自编 2

号，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;铁路工程建筑;公路工程

建筑;市政公用工程施工;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;港口及

航运设施工程建筑;工矿工程建筑;铁路、道路、隧道和桥梁

工程建筑;工程总承包服务;工程施工总承包;工程项目管理

服务;预应力工程施工（含制梁工程）;城市轨道桥梁工程服

务;城市地铁隧道工程服务;综合管廊的建设、运营、维护、

管理等。资质情况：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公路工程施

工总承包特级、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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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总承包壹级、桥梁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隧道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、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铁路铺轨架梁工程

专业承包壹级。

2018 年 7 月 15 日，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隧

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签订了《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深

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土建一工区项目

的内部承包合同》，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0

日至2022年8月13日，1676天，合同含税价款为2984909427

元，费用以实际工程量结算为准。

6、黄木岗钢便桥钢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单

位：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03 月 22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40300729209239A，代表人郭某华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

建工村 33 号，经营范围为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市政

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

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公路路基

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。

因黄木岗立交桥所属地理位置在一工区施工范围，根据

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总部（深地铁建总【2018】180

号）文件规定，黄木岗立交桥的拆除、建设疏解钢便桥工作

由工程相应单位负责（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）。因中

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不具备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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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 月 30 日，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与中铁九桥

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黄木岗钢便桥工程钢箱梁加工制作、

运输及安装专业分包合同》，工程期限为 2019 年 2 月 1 日至

2019 年 6 月 30 日，103 天，合同价款为 63000000 元。

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

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土建一工区项目经理部的项目经理系

黄某刚，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30302******255X，男，汉族，

四川省南充市人。

7、黄木岗钢便桥钢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单位：

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28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60400736362565N，法定代表人王某根，地址为江西省九

江市浔阳区滨江东路１４８号，经营范围为铁路工程、公路

工程、地基与基础工程、港口工程、市政工程及配套工程施

工；钢梁、钢结构、专用起重设备、工程机械、预应力设备

设计、制造、安装；船舶修造、运输、施工（以上按资质证

规定范围经营）等。资质情况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

级、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。

根据合同约定，2019 年 3 月底，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

正式进入该项目工程工地。

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在黄木岗钢便桥钢梁架设安装

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系胡某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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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0702******737X，男，汉族，湖北省鄂州市人。

8、黄木岗钢便桥钢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劳务

施工单位：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10303566497896K，法定代表人丁某南，地址为河南省洛

阳市西工区体育场内体彩中心四楼，经营范围为劳务派遣

（凭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经营）。一般经营项目：建筑劳务

分包、地基与基础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建筑防水工程、装饰

装修工程（凭有效资质证经营）；建筑机械设备租赁、安装。

该公司于 2012 年 7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发的《建

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（证书编号：C1094041030316），该资质

等级包括模板作业分包壹级、混凝土作业分包资质、钢筋作

业分包壹级、抹灰作业分包资质、油漆作业分包资质、砌筑

作业分包贰级、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贰级、水暖电安装作业

分包资质、焊接作业分包贰级、钣金工程作业分包资质；并

于 2018 年 2 月取得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《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》｛编号：（豫）JZ 安许证字[2012]030537｝，许

可范围为建筑施工。

2019 年 3 月 20 日,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与河南中昊

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黄木岗钢便桥钢梁架

设安装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工程期限为 103 天，合同

暂定总价（含增值税）5670000 元。根据合同约定，河南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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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月 20 日正式派员进场

作业，在此工程项目上共派遣了作业人员 78 人（分了三类

班种：焊工班、铆工班、栓钉班）。

9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项目监理单位：西

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20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610131783553436A，法定代表人周某，地址为西安市高新

区丈八一路 1 号汇鑫 IBC 大厦 D 座 6 楼，经营范围为国内外

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，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

理与技术咨询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服务；招投标代理服

务；造价咨询服务；工程项目设备的进出口。资质情况：工

程监理综合资质。

2018 年 4 月 26 日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西安铁

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

通 14 号线工程监理 14501 标合同》，合同含税价款为

52960000 元。

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深圳市城市

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监理 14501 标监理部总监系倪某波，

居民身份证号为 620123********04112，男，汉族，甘肃省

榆中县人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经调查，2018 年 5 月 25 日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



10

经市政府审批同意下发了《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关于

印发深圳市轨道交通前期工程报建审批流程的通知》（深轨

指[2018]3 号），文中规定：“交通疏解及恢复工程中养护管

理：道路疏解阶段（临时道路），由工程各参建单位按照职

责自行管理；质安监督：道路恢复阶段（永久道路）建设单

位应到市交通质监站申请办理”。

（四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何某洪（死者），男，居民身份号码为

430723******4013，汉族，湖南长沙人，系黄木岗道路疏解

钢便桥施工现场栓钉班负责人。何某洪与河南中昊人力资源

服务有限公司签有《建筑工人劳动合同》。

2、郭某，男，汉族，居民身份号码为 342129******1016，

系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驻黄木岗道路疏解钢

便桥项目专业分包劳务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1、2019 年 5 月 30 日 7 时许，黄木岗交通疏解钢便桥左、

右两幅现场的工人均在桥面进行栓钉安装作业，栓钉班负责

人何某洪在巡视完左幅施工区域后，向右幅作业区域方向行

走，在翻越左右两幅之间护栏时，不慎失足从左右幅之间缝

隙(宽 0.5 米)坠落至笋岗西路临时围蔽的地面（桥面至地面

的垂直高度约 10 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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坠落位置点

坠落地面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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坠落高度

黄木岗交通疏解钢便桥左右幅缝隙宽度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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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作业工人邓久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；

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安排现场管理人员宋波保

护现场。7 时 24 分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（距事发地点直线

距离 50 米）医护急救人员先行到达现场，并对伤者何某洪

进行初步急救；7 时 35 分，120 救护车将伤者送到医院急救

室。接到事故报告后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、联合体项

目部、中铁隧道局三处有限公司、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、

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均第一时间赶到

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并要求医院全力抢救伤员。9 时 33 分，伤

者何某洪因伤势过重，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

亡。

5 月 30 日 11 时许，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电话报

告后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华富街道办、福田公安分局派员

赶到现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何某洪（死者），男，居民身

份号码为 430723*******4013，汉族，湖南长沙人。

2019年 6月4日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福田大队四

中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编号：

00754853820190119），何某洪的死亡原因为高坠致多器官损

伤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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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20.1456 万元，主要

为丧葬费、抚恤金、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困难补助金等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。

经实地勘查事故现场，情况如下：

1、施工现场情况

事发时已设置道路封闭措施，已完成钢梁主体桥面安

装，正在组织栓钉安装、钢筋绑扎和正式防护栏杆安装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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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便桥现场南北走向图

钢便桥现场作业面

2、事发地点防护设置情况

经实地勘察，并与施工方案进行比对，临边防护栏杆设

置符合施工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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坠落位置防护

3、通道设置及警示标识

据现场勘查，设置有左右幅互通的过人通道，防护栏杆

上悬挂了相关安全警示标识，符合施工方案设计。

按照方案设置的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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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设置有安全警示标语

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经过事故现场勘查，查看事故现场物证、结合事故现场

相片以及询问笔录等材料，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

准》（GB6441-86）及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

（GB6442-86），综合分析如下：

1、根据现场视频监控和相关询问笔录，确认何某洪事

发前翻越左右幅钢便桥桥梁缝隙设置的安全防护栏杆，失足

从梁桥缝隙中坠落至地面，实际作业环境属高处作业范围。

2、根据 2019 年 6 月 4 日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福

田大队四中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编

号：00754853820190119），何某洪的死亡原因为高坠致多器

官损伤死亡。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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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

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、直接原因

栓钉班负责人何某洪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施工作业现场违

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未按照要求从搭设的过人

通道通行，违章翻越左右幅桥梁缝隙设置的安全防护栏杆，

导致失足从梁桥缝隙中坠落。

2、间接原因

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黄木岗钢便桥钢

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劳务施工单位，未能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能有效教育督促本

单位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何某

洪的不安全行为。

（四）事故性质

“5·30”福田区黄木岗道路疏解钢便桥死亡事故符合

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黄木岗钢便桥钢

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劳务施工单位，未能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能有效教育督促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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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何某

洪的不安全行为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何某洪，系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在黄木

岗钢便桥钢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劳务施工单位的

栓钉班负责人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施工作业现场违反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未按照要求从搭设的过人通道通

行，违章翻越左右幅桥梁缝隙设置的安全防护栏杆，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郭某，系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在黄木岗

钢便桥钢梁架设安装工程项目专业分包劳务施工单位现场

负责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

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建筑施工企业在安全生产

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出以

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要切实履行企业

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施工现场安

全教育，尤其是加强对现场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、安全培训、

安全考核等工作，加强人员安全隐患风险防范意识，严守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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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作业规程，提升施工作业风险抵御能力。

（二）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地铁工程项目的建

设单位，在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工点多”的情况下，要严格

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实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

查治理，加强地铁工程监管力度，务必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

首位；同时，务必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教育力度，针对

此事故召开一次有针对性的事故教育警示会，必须将此事故

情况传达到所管辖的全部工程项目施工参建单位，让各单位

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预防和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5·30”福田区黄木岗道路疏解钢便桥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9 年 8 月 20 日


